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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
   

有關親師聯繫 
 

 

（一）家長如有幼兒問題需和班級導師聯繫，請儘量在學習活動以外時間，如

早上 9:00以前，午休 1:00～2:30以及下午 4:30以後，以利全體幼生學

習活動進行。 

（二）活動進行中，為不中斷幼兒的學習，班級導師原則上不接聽電話，家長

如有緊急事項，須即刻通知老師，可隨時來電，請辦公室的行政老師轉

達。 

（三）請珍惜孩子帶回的作品，並給予正面或具體的鼓勵。 

（四）請避免在幼生面前批評老師、園務或孩子本身的缺失，如您對老師、園

務有任何疑慮，請將問題直接向園方反映；對於孩子本身學習或行為上

的疑慮，也請另擇時單獨找班級導師進行了解。 

（五）本園使用班級 line群組，做為親師溝通橋梁，方便家長即時了解幼兒在

園的學習及生理、心理狀況，家長亦可透過此項管道，和班級導師連繫、

溝通，以利幼兒在園的學習成長。 

（六）家長如發現幼兒帶回學校公用玩具或不明物品，請告訴幼兒將其送回，

並讓幼兒了解不是自己的玩具，不能帶回家，同時也請家長將此事項轉

知班級導師，以便及時進行瞭解；另請不要讓幼兒將貴重物品或錢幣等

帶來園內，避免遺失。 

（七）學員如遷新居，請即刻通知園方新的地址、電話，以利聯繫。 
 

 

 

 

          幼兒自在快樂的學習 

 

     需要你我共同的支持 

 


